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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促進5G及人工智慧 

導入智慧城鄉物聯網創新應用補助辦法 

總說明 

為推動亞洲．矽谷計畫，透過鼓勵5G、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AIoT)

之智慧城鄉示範應用，加速數位經濟發展，爰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九條第

二項之授權規定，訂定「國家發展委員會促進5G及人工智慧導入智慧城

鄉物聯網創新應用補助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以補助方式鼓勵智慧城鄉示範應用。(第二條） 

三、補助對象資格條件及補助計畫之範圍。(第三條及第四條) 

四、補助款之使用範圍。（第五條） 

五、補助計畫之補助比率。（第六條） 

六、申請程序及應檢附文件、計畫書應載明事項及申請人應聲明事項。

(第七條及第八條) 

七、申請補助計畫之補正及不予受理之規定。（第九條） 

八、補助計畫之審查方式、審查期間及核定方式。(第十條至第十三條) 

九、補助契約約定事項。(第十四條) 

十、變更或終止計畫之規定。(第十五條) 

十一、補助款專戶、撥款與核銷及經費使用查核。(第十六條及第十七

條) 

十二、停止撥付補助款之規定。(第十八條) 

十三、受補助人應配合提供執行成效評估所需資料、受補助計畫相關資

訊之公開。(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 

十四、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之規定。(第二十一條) 

十五、補助辦法施行日。(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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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促進 5G及人工智慧 

導入智慧城鄉物聯網創新應用補助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九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推動亞洲．矽谷計畫，得以補助方式

鼓勵5G、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AIoT)之

智慧城鄉示範應用，加速數位經濟發

展。 

以補助方式鼓勵 5G、人工智慧結合物聯

網(AIoT)之智慧城鄉示範應用，以推動亞

洲．矽谷計畫。 

第三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

資格條件： 

一、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

有限合夥事業、公司。 

二、申請人為公司者，其公司淨值應為

正值。 

三、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 

四、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 

補助對象之資格條件。 

第四條 補助計畫之範圍，為以5G、人

工智慧結合物聯網(AIoT)之技術為基

礎，導入智慧城鄉示範場域應用，帶動

國內產業創新發展、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之計畫。 

補助計畫之範圍。 

第五條 補助款之使用範圍限於與核定之

計畫相關之下列項目： 

一、創新或研究發展人員之人事費。 

二、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三、創新或研究發展設備之使用費及維

護費。 

四、無形資產之引進。 

五、委託研究或驗證費。 

六、差旅費。 

七、推廣宣傳費。 

補助款之使用範圍。 

第六條 補助計畫之補助比率，不得超過

申請補助計畫全案總經費之百分之五

十。 

補助計畫之補助比率上限。 

第七條 申請人申請補助，應提出申請

書、計畫書及相關資料，向本會申請。 

前項計畫書，應至少載明下列事

申請人申請補助應檢具之文書資料，及計

畫書至少應載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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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一、廠商概況。 

二、計畫目標。 

三、計畫內容及實施方法，應包括資訊

安全規劃。 

四、執行時程及進度。 

五、預期效益。 

六、風險評估及因應方式。 

七、人力配置。 

八、經費需求及配置。 

第八條 申請人申請補助時，應聲明下列

事項： 

一、於五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

大違約紀錄。 

二、未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而

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三、就本補助計畫，未依其他法令享有

租稅優惠、獎勵或補助。 

四、於三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五、最近三年未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

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

重大情事。 

申請人拒絕為前項之聲明，視為申

請文件欠缺，本會得不受理其申請；其

聲明不實經發現者，或計畫執行期間有

違反聲明內容者，本會得駁回其申請，

或撤銷補助、解除契約，並追回已撥付

之補助款及其孳息。 

申請人不得違反且應聲明之事項。 

第九條 申請補助計畫之計畫書內容形式

或文件資料，未符合規定者，本會得通

知限期補正，補正期限不得逾一個月；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符合規定者，本

會不予受理其申請。 

計畫書或文件資料未符合時之補正規定及

處理機制。 

第十條 本會為審查補助計畫之申請，應

召開審查會議。 

前項審查會議，應就下列審查項目

綜評之： 

一、申請人之執行能力及財務狀況。 

二、計畫可行性及創新性。 

補助申請案之審查，應召開審查會議及其

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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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時程及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四、計畫效益。 

五、長期營運規劃。 

第十一條 本會為辦理審查業務，得請申

請人說明或派員實地評核。 

為辦理審查業務，得請申請人說明或由本

會派員實地評核。 

第十二條 補助計畫之審查，自申請人文

件齊備之日起至通知申請人核定與否之

日止，不得逾四個月；必要時，得延長

一個月。 

補助計畫審查之期間。 

第十三條 申請補助計畫，由本會依第十

條審查會議之審查結果進行審議後核

定。 

申請補助計畫之核定方式。 

第十四條 申請補助計畫經核定後，應於

補助核定函所定期限內，依核定之計畫

內容，與本會簽訂補助契約。屆期未簽

約者，核定失其效力。但經本會同意展

延且展延期間未超過一個月者，不在此

限。 

前項補助契約，應約定下列事項： 

一、計畫內容及執行期間。 

二、各期工作進度、補助款之撥付條件

與比例、經費之收支處理及相關查

核。 

三、研發成果之歸屬。 

四、契約之終止、解除事由及違約處

理。 

五、其他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經核定補助計畫之簽訂補助契約作業，及

補助契約應約定之事項。 

第十五條 受補助人應依核定之計畫確實

執行。如因實際執行需求而須變更計畫

內容或因故未能履行者，應以書面敍明

理由並提出變更後之計畫內容，經本會

同意後，始得變更或終止計畫。 

計畫變更或因故未能履行之處理方式。 

 

第十六條 受補助人應設立補助款專戶並

單獨設帳，補助款專戶所生之孳息及計

畫執行結束後之結餘款，應全數交還本

會。 

本會為審查受補助人有無重複申

請、經費使用情況及考核執行成效，得

派員或委託公正機構前往查核有關單

據、帳冊及計畫執行狀況，受補助人不

受補助人應設立補助款專戶，且本會得查

核經費使用相關狀況，及受補助人配合查

核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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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拒絕。 

受補助人對於前項之查核有答覆之

義務，並應依契約約定時間或本會要求

提出工作報告及各項經費使用明細。 

第十七條 受補助人申請補助款之撥款及

核銷，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

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申請須知、計

畫管理作業手冊及補助契約等規定辦

理。 

補助款撥款及核銷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受補助人執行補助計畫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本會得依補助契約之約定

停止撥付次期款，並追回其應返還之補

助款： 

一、未依計畫推動業務或進度嚴重落

後，且未能於通知期限內改善。 

二、業務推動成效與計畫書所列內容差

距過大，且未能於通知期限內改

善。 

三、經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

能於通知期限內改善。 

四、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

報之情事。 

有前項情形者，本會得視情節輕

重，停止補助或不受理補助申請一年至

五年。 

本會得停止撥付補助款，返回應返還之補

助款，並得於一定期間內停止補助或不予

受理申請。 

 

第十九條 本會對補助計畫之執行成效進

行綜合評估時，受補助人應配合提供評

估所需資料。 

受補助人應配合提供評估執行成效所需之

資料。 

第二十條 受補助計畫之補助對象、核定

日期、補助計畫名稱等相關資訊，除屬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應限制公

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對外公開。 

補助計畫相關資訊公開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本會得就本辦法所定申請案

之受理、審查、核定、簽約、撥付、查

驗管考、成效評估、核銷、追回補助款

及其他相關事項，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

之。 

本會得就申請案相關作業程序，委託法人

或團體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